
第三章工程量清单 

一、施工要求  

本招标项目的材料、 施工须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本省或行业现行的、

相关的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的要求。 

二、项目实施地点及工期  

1.项目实施地点：石门景区。 

2.工期：中标人应在采购合同签订后 45 日历天内完工 

三、履约保证金：无  

四、付款方式： 

签订采购合同后，预付合同价款的 30%，阶段性验收支付合同总价的 50%，

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17%，剩余 3%作为质保金，质保期结束后无任

何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 

五、验收方法及标准  

1、采购方依据施工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范，结合招标文件要求

以及中标人投标文件承诺进行组织验收，也可由采购人直接委托项目第三方权威

机构进行查验； 

2、工程完工后中标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采购人组织验收；  

3、项目竣工验收由采购人会同相关部门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要求

组织进行验收； 

4、按照上述标准进行验收。 

六、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质量保证期  

1）工程质量保证期：质保范围和质保期限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

定执行。质保期项目如果出现质量问题，由中标人免费维修维护。  

2）质量保证期：二年，质保期内若出现质量问题，由中标人免费更换、维

修。 

2.售后服务及响应时间  



1）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中标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 24 小时内

派人保修。中标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采购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维修

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或从工程款项中扣除。 

2）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

的规定，中标人实施保修。 

七、投标报价 

1.本项目的投标应以人民币报价。  

2.投标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应包括为完成本次招标项目招标范围内

所有货物、材料、包装、运输、搬运及二次搬运、验收、保险、税金、其它附带

服务等全部费用。 

3.供应商应承担其参加本招标活动自身所发生的费用。 

八、工程量清单 

 































 


